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虞女士 ：

政�就有關公 司註冊處營運基金的意 見書所作 出的 回應

就你 於二 零一 入年 十二 月十 二日 的電 子郵 件中 ，轉 達了

David Webb 先生向財經事務委 員會所提交有 關公 司往冊處營運

基金 的意 見書，�作出以下 的回 覆。

因應 二零 一七 年十 二月 二十 七日 終審 法院就通訊事務管理

局辦 公室 營運基金 司法 覆核 索件所作 出的 裁決 ，政府已相應 修訂

營運 基金 的財 務管 理政 策。 具體 而言 ，從 二零 一七 至一 八財 政年

度起 ’政府不 會向 營運基金收�名義利得 稅’ 營運基金 亦不 會向

政府 的一 般收入恨 目支付股 惠。 因此 ’公 司註冊處 營運基金將不

會在 其編 制預 算的 過程 中加 入名 義利 得稅和股 息（不包括財 政司

司長 根據 《營 運基 金條 例》第6(6)(c)條所 楚定 的目 標回 報） 。這做
法符 合終審法 院所作出 的裁 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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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 註冊 處營 運基 金現正進行收 費檢 討’ 並將 在適 當時候

把檢 討結 果通 知財 經事 務委 員會。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 局長

(吳輝0s,巧vh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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